
一　今文經學與世界秩序

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漲的二十世紀末，回顧上一個世紀末人類對世界秩序

的看法是很有意義的。我們知道，十九世紀最後幾年，席捲中國知識界的旋風

是對大同的追求。大同理想不僅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最普遍的理想，也可

以說是代表了中國現代文化對世界秩序的基本觀點。因而，考察十九世紀末大

同觀念如何產生，也就成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。我們知道，任何一種普遍

的世界秩序觀念不僅需根植於傳統，而且是在傳統的現代轉型中形成的。大同

與儒家經典的關係人人皆知，但大同與清季今文經學的關係則常被人們忽視。

清季今文學的復興與演變、發展及政治效應，久已成為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

熱門課題，但學界往往只注重其經世的側面而忽視了政治變動的源泉——大同

思想的現代構築1。道光初年，中國已經開始從傳統思想內部經歷了西方的衝

擊，É手重構「天下」觀。我們可以從龔自珍的「農宗」中看到傳統的「家」與「國」

的同定關係發生了價值轉變2。由此展開的今文學秩序觀，不僅是對傳統宗法家

庭觀念的內在否定，還包含É再建社會秩序的控制原理。也就是說，傳統宗法

觀念的解紐是在要求「家」復權的過程中進行的，而再建「家」的胎動與「天子」的

觀念轉釋又是同步進行的。「家」復權的胎動與視天下為私物的專制王權勢不

兩立。作為變法運動精神資源的今文學，其所帶來的震盪主要集中在信仰的

轉換上。本文通過對陳+思想的研究，力圖闡明晚清末年中華世界秩序想像的

變化。

到晚清末期，有志於政治革新運動的今文學派主要有康有為、廖平與陳+

三家。汪榮祖在最近的論文中也肯定了康有為早期受到過廖平的啟發3，但沒有

言及對康的上書變法多有貢獻的另一家今文學傳人——陳+。陳+的大同思想

來自龔自珍、魏源、馮桂芬、王韜、鄭觀應，他是這一派變法思想系譜的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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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d的大同思想 33人。康有為的貢獻在於用自己的語言把陳+提出過的變法主張傳達給了中央的

官僚集團。三家各自在今文學的學問框架上展開了大同思想，為甚麼唯獨陳+

的大同思想發展成了具有反滿色彩的政治革新運動？筆者以為是因為陳+的大

同思想在傳播的過程中，從知識精英的思想內面改換了傳統中國的信仰資源。

陳+與康有為在北京共同發起「保國會」，可以舉出康有為受到陳+啟發的

證據4。三家中，陳+的「世界一統」構想最早完成，也最精密。廖平與康有為

「大同思想」的展開是在甲午以後，都因受到了日本的衝擊。廖平仍用春秋末年

的構圖來理解日本5，提倡東方王道式的世界主義，並無關於世界一體化統治形

態的設想。而在康有為的世界秩序構想中，日本並沒有獨特的位置。也就是

說，廖平的大同思想缺乏文明衝突的契機，而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又脫落了文

化轉型的機會。陳+的大同思想完成於十九世紀80年代中期，與「萬國公法」

理念發生接觸，有理由相信他是受到了日本統治形態的暗示。清末中國社會

的各個層面都受到了商業化的衝擊，「大同思想」與「萬國公法」的對話為我們

描繪了一幅從文明衝突到文化轉型的縮圖，而陳+的大同思想是政治變動的

震源地。

陳+是上繼道、咸期今文學學風，下啟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。譚獻認為陳

+的變法思想「可見實行」6。陳+與章炳麟的繼承關係我已作過論考7。譚嗣同

於1895年在北京認識陳+8，雖然對陳+有過激越的言論9，但他對「君民關係

的新觀念」bk可以看作是對陳+變法思想的回應。康、梁可能在1895年在京時與

陳+結識。1895年以後，康有為、譚嗣同、宋恕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孫寶瑄、

汪康年、陳+、童學琦、蔡元

培、陳黻宸等人以上海為中

心，形成了一個互有來往的圈

子bl，他們的共同關心就是如

何重建大一統的世界秩序。梁

啟超在《西學書目表》附卷〈議

論〉欄Ú介紹過陳+的《治平通

議》，這表明康、梁承認陳+

是變法先輩。陳+晚年提出的

思想課題，也得到了蔡元培、

陳黻宸等的回應bm。

大陸學者認為陳+是變

法運動早期領袖之一，留下了

關於他的事æ的若干記錄bn。

陳+好友劉久安認為清末「黃

帝紀元之說自先生起」bo，表

明陳+是辛亥革命理念的立案

者。日本學者小野川秀美關於

清末變法論的成立，論述了陳

+的大同思想與變法主張，提

日本學者小野川秀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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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 百年中國 出了陳+收入《治平三議》中的〈大一統議〉，「無疑是清末注目世界一統，思考其

統治形態的最早論著」bp。另外，郝延平、王爾敏共著的英文論文中，從國際法

思想變遷的角度，也提及了陳+關於建立包括所有國家在內的世界性組織的設

想bq。但陳+至今還未成為學術考察的主題。本論文É重從心路歷程與世界秩序

思想兩個方面來探討陳+的大同思想及其傳播與意義。

二　中醫理論與變法

陳+的職業是中醫師，在科舉考試中獲得的最高資格是舉人。中醫醫療的

近代改革者與科舉的追求者這兩條線索相互交錯、對抗，構成了陳+變法思想

的基調。他以醫者始，以改革家終。中醫理論與變法思想在他這Ú構成了中國

思想史罕見的案例。

少年陳+有大志，仰慕商鞅、王安石，感歎自己生不逢時，沒有像秦孝

公、宋仁宗這樣的君主來支持他實行變法。他曾說過：「吾少懷陳、項志，先母

戒吾曰：『汝目有殺氣，恐不得其死。』乃重自仰斂，借醫自隱。」br少年陳+的

思考樣式徘徊於改革與造反之間，還是被「爭雄天下」這一中國史的演進類型束

縛，但在傳統醫學中尋找改革的依託則是一種新現象。

1885年，陳+在「求志社」成員的幫助下，創立了利濟醫院。醫院採用股份

制，集教育、醫療、藥局於一體，致力於新的人倫關係與社會組織的培養。醫

院尊黃帝為始祖。陳+在《利濟元經序》中將《六經》與《皇帝內經》並列，不僅否

定了《六經》的權威，還在傳統的文化資源中發現了更新社會秩序的途徑。在與

黃帝自我認同的思維Ú，我們可以發現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萌芽。池志澂就利

濟醫院的創設目的說過：「先生之建院設教，原欲寓教於醫，出其所學力行利

濟，以補國家政治所不及，使黃帝、神農之精光遠出基督、浮屠之上。」bs陳+

創立利濟醫院的目的，是利用傳統的思維形式傳播新的宗教思想，藉以救濟世

人。

1889年，38歲的陳+中舉，他曾寫道：「天生孔子，殆使其刪述六經，垂教

萬世，將自此遂不復再生聖人矣乎？」bt陳+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，遂對孔子的

地位提出疑問。他以中醫為依託，開始摸索經歷過中西方文明衝突後的世界秩

序的新範式。1890年春，陳+入都會試，「首倡變法之議，挾書走京師，為時詬

病」ck。座師陳鼎為陳+在鄉結「求志社」事，「首相詰問」。會試不第，陳+歸途

又訪山東巡撫張曜，上事條陳變法，第一條即為「創設議院以通下情」。陳+在

中央主張變法得不到響應，1893年出版了論文集《治平通議》，從此確立了陳+

作為變法理論家的地位。收入《治平通議》的有《經世博議》四卷、《救時要議》一

卷、《東遊條議》一卷、《治平三議》一卷、《蟄廬文略》一卷。在序中，陳+把中

國歷史分為封建、郡縣、通商三個時期。傳統中國應該如何適應「通商」的時

代？這是陳+關心的問題的原點。

甲午戰後，陳+在溫州府都建立利濟學堂分院並創《利濟學堂報》，他的言

論從政治上的革新轉向了人倫精神的再鑄。陳+認為中西的文明衝突是「治亂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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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d的大同思想 35觀，仁暴異制，蓋其所以戰之者不類也」cl。他認識到文明衝突不能帶來內心的

昇華，提出了在文明衝突中完成道德更新的課題——「心戰」cm。此時，陳+的學

思在深化，並提出了世界法概念：「愛物仁民，環球同體」cn；他又描寫了大同社

會的理想：「我願復皇古之民心，還宇宙於大同，統瀛寰而一息，無彼畛而此

域！黃耶白耶，我何虞耶！」co甲午後，對「大一統」的探求是改革志士共同關心

的課題，與此相輔的是要求創新禮儀制度，建立以地方自治為主幹的世界秩序。

不久，陳+又把舞台移向省都杭州，參與了浙江士紳的改革活動。面對西

方文明的衝擊，陳+開始從一省的立場提出「分鎮」說cp，投身於建設近代國家的

宣傳活動。對陳+來說，地方建設是變法的源泉與歸趨，甲午一戰給他帶來了

新的鼓舞。陳+中舉後，曾三次赴京，參加會試，並把視野移向了全國範圍的

改革。1898年3月，陳+第三次入京，4月與康有為共同發起「保國會」，並與蔡

元培等浙籍同鄉「擬立保浙公會」cq。變法發生前後，兩人分別回家鄉從事改革活

動。

陳+離京回鄉前滯留天津，給《國聞報》寄稿，在全國範圍展開了改革宣

傳。他在《國聞報》上登載的「保全中國，浙江先行」的請願書cr，十天後轉載於

《知新報》cs。請願書在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兩個刊物上發表，預示É從由上至下的

變法向由下至上的國民動員的轉變。浙江從其自身的變革帶來了全國的政治革

新，在戊戌期間成了左右全國改革走向的潛在力量。戊戌政變後，陳+回到家

鄉，學堂停辦，報館封閉，遭到鄉人的誣謗ct。

陳+並沒有因此消沉，反而更加積極投入地方的建設與改造。1901年他擴

建利濟醫院，1903年春創造表記溫州語的甌文，並在利濟分院開設甌文學堂。

直到1904年1月1日去世為止，他還在從事這種文字的完成與推廣活動。他認為

要醫治「大清國」的「貧弱病」，「只有富強是個對證的方兒。因此造出新字，當那

富強藥方的本草」dk。新型的社會關係與組織方法是國民統合的雛型，當時開始

在瑞安小城試行，而要把國民統合的原理擴大到全國範圍的契機，則有賴於對

外的危機感的深化。鄉紳階層本來根據其獨自的知識訓練，把他們出身的地方

與中國整體的命運連結起來，維持了以皇帝為禮制終極承認規則的中國社會。

而今，這個階層的一部分人從事了近代職業，使用與民眾同樣的通俗語言，他

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權利，便要求在政治上進行革新、É手在社會基部創造新型

的社會關係，由此拆散「天子」與皇帝的同定，埋下了辛亥革命的火種。

三　以地方自治為主幹的世界秩序思想

陳+對近代思想最重要的貢獻是1883年回應鄭觀應、王韜提出的建立世界

秩序的課題，揭示了多元的世界統一體的構想。陳+的這種想法，充分反映在

《治平通議》卷七的《治平三議》中。《治平三議》由〈宗法議〉、〈封建議〉、〈大一統

議〉三篇互為關聯、漸次發展的論文組成。其中，貫穿中國史的中華世界的防t

問題被世界統合的課題所置換。

陳+在地方勢力抬頭的風潮下主張地方重建，他的「復古」論中隱含É創

陳d對近代思想最重

要的貢獻是1883年回

應鄭觀應、王韜提出

的建立世界秩序的課

題，揭示了多元的世

界統一體的構想。陳

d的這種想法，充分

反映在由〈宗法議〉、

〈封建議〉、〈大一統

議〉三篇論文組成的

《治平三議》中。



36 百年中國 新。陳+在〈宗法議〉dl中主張：「於一鄉之中，姓立宗子一人，而復設宗正以為

之輔。凡事皆決於宗正，朝廷皆給與圖印。」陳所描寫的，是一種新型社會的構

成原理，其合法性來自「朝廷」——政府。陳+為這樣的地方自治體制訂了組織

方法：「宗子以長，宗正以德，由闔族公舉」，而「宗各設祠，前以聽訟獄，藏器

物；後以處鰥寡孤獨之無後者」。宗自成社會體系，擔負祭祀、訴訟與為民謀取

福祉的責任。此外，陳+還制訂了「冠婚喪繼之法」、「刑法」。關於宗內的教育

則「設小學、女學各一，師則命之朝廷」。經濟上計算糧、賦應出之數，餘者納

入「鈔科」，並統計丁男造冊上於「兵科」，「朝廷有事則下其符於宗子，宗子復推

其法於各房，房有長，長以率其房而專其責於家督」。宗子直屬於政府，是「國」

防的基層組織負責人，宗正則處理一切日常事務。權利的分散與選舉制度，反

映了陳+對政治生活的現代要求。

〈宗法議〉是以建設社會基底部共同體為基礎的建國方案的第一步。陳+以

馮桂芬的〈復宗法議〉為藍本，提出了他獨自的看法。馮的〈復宗法議〉的構想，

是對得到清朝法律承認的宗法制度的改革案，含有鄉村共同體互助自保的性

格；而陳+的〈宗法議〉不同於馮氏的有三點：第一，馮氏主張立宗子應以從科

舉中獲得的社會地位的高低為基準，而陳+則主張以年長者為基準。第二，陳

+對「宗子」與「宗正」的職權進行了分工；第三，陳+強調教育並重視女子的教

育權。這說明，在陳+的社會再建構想中，權力的源泉來自生活共同體而不是

專制王朝，這意味É從社會基底部的再建上開始否定專制王權的正當性。然

而，陳+並不否定更高層次的政治統合體，他認為「朝廷」還是必要的。他在〈封

建議〉中展開了這一觀點。

〈封建議〉dm描繪的是陳+的建國構想，他的國家觀是在〈宗法議〉上推演出

來的。他主張在省、府、廳、縣的行政單位上建立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等國。

作為國家元首的「君」，與稱為「三公」的「太師」、「太傅」、「太保」分權。國不能

由君獨裁，要同「三公」商議制訂。「三公」意見若不一致，則招相關部門的長官

以及議事局長來參議。國家設有「曆」、「醫」、「農」、「工」、「禮」、「樂」、「刑」、

「兵」、「訓」、「鈔」共十「科」。各「科」又分「太宰」、「少宰」、「左議曹」、「右議

曹」、「司」、「給事」六個行政官階。一「科」設立六個「司」，分管不同事務。如「工

科」設有「營繕司」、「商務司」、「清市司」、「礦務司」、「機器司」、「考工司」。給

事從鄉學中選拔，要歷任六司的工作後才能擢升到「司」中工作。少宰以上的官

直屬於國君，議曹以下的政府工作人員直屬於太宰。這是一個建立在農工經濟

上的國家構想，教育由各宗承擔，「訓科」的「教讀司」負責教以禮、樂、射、御、

書、數。國家的經濟來源於稅收，稅分田租、市廛（商店）、人賦。收入的「三十

之一貢於天子，以其九為羨餘，而以其餘制國用」。陳+的建國理念是限制君

權、增加「國」力，他認為「君去庶民僅六等耳，其尊非獨絕於人也」。國君的職

權在於「制祿」，「祿之外君不得有所私矣」。把君權限於「制祿」，意味É君權的

專業化、象徵化，也反映了限制君權的要求。

中國傳統思想中，普遍王權——「天子」是假想秩序的中心點dn，而社會秩

序則建立在一個道德假想上，這是任何行為合法性的最終承認規則。在構想社

會秩序的時候，陳+也離不開這樣的思維框架。然而，由於中國文化傳統欠缺

中國傳統思想中，普

遍王權——「天子」是

假想秩序的中心點，

而社會秩序則建立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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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控制原理的核心部

位，這說明他的思想

仍然植根於傳統文化

之中。



陳d的大同思想 37一神教的觀念，這樣的天子觀就成了「皇權」的思想根據，由此，中華世界的君

臨者就可以利用這一觀念獲得統治的合法性。陳+從社會基底部重建的角度構

想出限制君權的方法，而又把「天子」置於新的社會秩序控制原理的核心部位，

這說明他的思想仍然植根於傳統文化之中。

根據〈封建議〉所描寫的分權原則，陳+進一步在〈大一統議〉中提出「於東西

半球之中設監二，各隆以王爵，文曰宣文，駐印度，武曰靖武，駐美國」的構

想。「文王」的工作是「頒正朔、齊冠服、通鈔法、均量衡、同文字、正音讀、柵

經史、修公法」；「武王」「則統率各國之t丁，以備非常」，其責職主要是監督世

界一統的破壞勢力並「銷天下之槍砲」。另外，「國有水旱、饑荒、不能自賑者，

詳其狀於兩王」。這是一種以「天子」為假想原點的世界秩序原理圖。

陳+希望能完成一部使人類共同體得以運營的「公法」。在此，陳+利用惠

頓（Henry Wheaton）「萬國公法」do的視點，把構築的宗法原理轉用到人類共同體

的構築。在世界一統的構想上，他注重的是譯者丁韙良（William Martin）傳播的

人類共同體觀念。「公法」的概念已經融進了陳+再建世界秩序的構想之中，並

蛻變成世界法的觀念。

關於誰為世界秩序主體的命題，陳+援用孟子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」的主

張，對近代國家提出了倫理制約。而對於「群龍無首」的國際社會，陳+認為「若

天下統一，分國以億萬計，地醜德齊，莫能相長。天若特生一子以子元元，安

天下，所謂昊天其子之也，故曰天子」。「以子元元」的意思是把「天子」作為世界

一統的存在象徵，「家」是「國」的構成單位。在觀念上，「國」與近代國家又是對

等的。近代日本即是西方型的近代國家，又是在觀念上與中國皇權相抗衡的傳

統國家。從復「國」的立場上講，與皇權相抗衡的日本是中國近代再建的信仰資

源。陳+繼承了清季今文學重新解釋天子觀念的傳統，認為「天子者，固乾坤一

大宗子也」。他通過「宗子」與「天子」的同定，構想了以這樣的同定為前提的、由

多元的「國」組成的人類共同體。

四　家庭與國家同構的大同觀

金觀濤提出的「家庭—國家同構」的中國史觀dp，把社會史與政治史合為一

體，為我們理解中國歷史提供了一個視角。但他認為中國的宗法組織與國家組

織之間只有相互調節而沒有緊張關係並不符合事實，這兩者有共同利益的時候

是相互調節的，但「調節」的代價是宗法社會家長式的畸形發展。前東京大學

教授公文俊平在他的社會體系論中，把其自身有可能看做一個主體的社會構成

物稱為複合主體，而將構成複合主體要素的各個主體稱為「要素主體」。簡言

之，複合主體為要素主體的「上位主體」，相反，要素主體為複合主體的「下位主

體」dq。他們認為，在中國，因作為下位主體的「家」的主體性不得不服從其上位

主體的意志而受到壓抑dr。按照這樣的概念體系，我們可以把中國社會看成一個

複合主體，「家」是其下位主體，而作為其上位主體的「國」早被兼併。儒家學說

雖然保留了「家」的遺傳信息，但其演變過程所反映的是中央集權的意志。

陳d希望能完成一部

使人類共同體得以運

營的「公法」。在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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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建世界秩序的構想

之中，並蛻變成世界

法的觀念。



38 百年中國 中國社會走入近代的過程，可以從「家庭—國家同構」的拆散與重組中得到

觀察。馮桂芬在〈復宗法議〉中寫道：「君民以人合，宗族以天合，人合者必藉天

合以維繫之，而其合也彌固。」ds在此，馮認為君民關係是人為的，生活共同體

是自然的，而只有建立在自然的人倫組織之上的社會才會穩定。言外之意，他

認為晚清中國社會的動亂是因為「家庭—國家同構」破壞了「家」的自然發展。也

就是說，到了晚清，江南一部分士人開始要求回復傳統「國家」觀念中「家」的主

權。馮之所以主張「復宗法」，是為了重建受到太平天國破壞的鄉村秩序：「宗法

既行，誰不願以其從教主者從宗子哉？」dt

進入十九世紀80年代，世界大同的課題已成為知識精英思想中的秩序理

念。鄭觀應「彼教之來，即引我教之往」ek的命題，在陳+的〈大一統議〉中被表現

為「彼教之所以來，正吾教之所以往」。陳+的《治平三議》，指明了「教主」—「宗

子」—「天子」同定的路向，在傳統的「天子」概念Ú注入了新的精神。

陳+大同思想結構中的最上位複合主體，是一個以「天子」為「家」的存在象

徵的人類共同體，而「國」是人類共同體的下位主體的同時，又是宗法社會的上

位主體。這三者被同定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觀。我們可以發現在陳+的大同思

想Ú，「宗子」與「宗正」、「君」與「三公」、「天子」與「二王」是構成同一世界秩序

的三個不同層面的社會體系，其內部的權力結構是同構的。這樣的權力結構模

式是對西方文明衝擊的回應。他把一個家長式的中華世界道德共同體改寫成為

一個根據分權原理的世界道德共同體。屬於同一文明圈的下位主體具有共同的

文化。文明圈也可以看成一個複合主體。兩個文明圈的複合主體的相互行為，

孕育了新的人類文化。陳+的大同構想是在東西文明衝突中形成的，可以看成

是新社會秩序的控制原理。

甲午以後，知識精英對中國史的反思繼承了陳+的變法思路。譚嗣同在《仁

學》中寫道：「君臣之禍亟，而父子、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為當然矣。」el譚

注意到中國家庭內部人倫關係的扭曲，實起因於扭曲的君臣關係。譚以他的思

想與行動宣告，中國步入了近代的價值規範。孫寶瑄也有相同的看法：「俗儒艷

稱天下一家，中國一人。夫天之下，惟有一家，故破盡天下之家而不恤；中國

之大，惟有一人，故害盡國中之中而不顧。此皆法家絕大宗旨。」em對傳統中國

的批判，是以對「家」的存在樣態的反省與個體意識的覺醒為契機的，所以孫寶

瑄認為「禮即法也，所以別於法者，禮尚存道德仁義之旨，而法則概無之」，故

主張「世有仁人君子能變法而歸於禮，則漸可以復古」en。孫與宋恕是知交，代表

了改革派中的「保守」立場，卻暗示了變法的最終目標是更新禮儀制度，而禮儀

制度的更新則意味É終極承認規則的轉換，這就與陳+的大同思想相通了。

清末，變法思潮又分成「保皇」與「反滿」兩派，其共同源流皆可追溯到陳+。

陳+一生特立獨行，他的思想雖然繼承了清季今文學的傳統，但反映的是中國

社會迎接近代的一個側面。從陳+的思想演進，我們可以看到新思想誕生與舊

制度解紐的交替過程。陳+本人並沒有在近代史的表面舞台留下重大的痕æ，

但他體現的合人身經歷與救世精神、目的與工具為一的境界，卻反覆被新世代

的中國人所重演。

在陳d的大同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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